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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桃園區北門國民小學 函
地址：33043桃園市桃園區正康3街139號

承辦人：輔導主任 許詩珮

電話：03-3250959轉620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永安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5月22日

發文字號：北小輔字第1090003112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校辦理「桃園市109年度加強各校教職人員及家長

特教知能研習」，請鼓勵所屬教師、家長及教師助理員踴

躍報名參加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09年01月20日桃教特字第1090005596號函辦理。

二、研習對象：本市教職員工、教師助理員及家長約50人。

三、研習時間：109年06月03日(星期三) 13：00至16：00。

四、研習地點：北門國小視聽教室。

五、研習講師：許美雲心理師。

六、研習主題：自閉症、注意力不集中學童之認識與輔導。

七、報名方式：請於109年06月02日(星期二)前至全國特殊教育

資訊網 (http://special.moe.gov.tw)/研習報名/桃園市/

登錄單位「北門國小」報名。

八、全程參與者核發研習時數3小時，本市教師在不影響課務及

不支領代課鐘點費原則下，請准予公（差）假登記。

九、為響應環保政策，請自備水杯，參與研習者請戴口罩，協

助配合工作人員量額溫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1090003031

■■■■■■輔導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109/05/22 15:50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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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如有疑義請洽本校輔導主任許詩珮，電話：03-3250959分

機620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國小、本市各市立國中（含完全中學國中部）(桃園市立楊梅國民中

學秀才分校除外)

副本：

05


